宁晋县卫生健康局  宁晋县教育局
《关于开展2023年全县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学校采光照明"双随机"抽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宁晋县教育局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县卫生计生综合执法大队、各相关单位：

   为深入推进全县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，卫生健康局和县教育局定于9-11月，对全县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学校教室（教学场所）的采光和照明以"双随机"方式进行抽查。现将《关于开展2023年全县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学校采光照明"双随机"抽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宁晋县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宁晋县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6日

宁晋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3年9月 6日印
宁晋县2023年托幼机构、校外

培训机构、学校采光照明"双随机"抽查

工作方案

按照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学校采光照明"双随机"抽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监督函〔2023〕180号）和邢台市卫生健康委、邢台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全市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学校采光照明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通知》（邢卫法监函〔2023〕46号）要求，为深入推进全县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，县卫生健康局和县教育局定于9-11月，对全县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学校教室（教学场所）的采光和照明以"双随机"方式进行抽查。

一、抽查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托幼机构。按照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(JGJ39-2016）第5.1.1、6.3.4条规定，对托幼机构儿童活动室的直接天然采光、采光系数、窗地面积比、照度平均值等情况进行抽检。对于2019年10月1日以后新改、扩建的托幼机构，按照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(JGJ39-2016)(2019年版）相关规定执行。按照辖区内持有办园许可证托幼机构总数的至少5%进行抽检，最低不少于5所，不足5所的全部抽检。

（二）校外培训机构。参照《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》(GB7793-2010）和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(GB50099-2011)关于教室的采光要求和照明要求，对校外培训机构教室（教学场所）采光系数、窗地面积比、防眩光措施、室内表面反射比、装设人工照明、课桌面照度、黑板照度等情况进行抽检。按辖区内持有办学许可证校外培训机构总数的至少5％进行抽检，最低不少于5所，不足5所的全部抽检。

（三）学校。学校教室的采光和照明抽检按照《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开展2023年全市随机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邢卫法监〔2023〕4号）有关要求执行。

二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。牵头负责此项工作组织协调、计划实施、推进落实等工作；采取"双随机"方式抽取抽检人员以及受检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，开展检测并记录结果；组织卫生监督、疾控、教育等人员参与抽查工作，抽查结果及时向同级教育部门通报，并共同做好对抽查结果的分析研判和辖区内抽检信息公布工作。

（二）教育行政部门。安排人员参与抽查工作，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供辖区内托幼机构和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底数，为抽检人员进入现场检查提供必要支持；将抽查工作要求传达至辖区内各类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，督促相关单位按照抽查工作要求，全面做好单位自查自纠和迎检配合工作，并共同做好抽查结果信息的公布工作；督促辖区内不达标学校、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改进教室（教学场所）采光照明条件。

（三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。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，负责安排人员参与抽检工作，对学校采光照明开展现场采样、检测，并做好相关记录，出具检验报告；对检测能力不足，无法承担检测任务的，由上级疾控机构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。

（四）卫生监督机构。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，负责安排人员参与抽检工作，对学校、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现场检查，并做好相关记录，按时将工作总结、汇总表报送本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；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当场向被检单位进行反馈，并对后续问题整改提供技术指导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，按照县政府落实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措施整体部署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目标要求，完善工作举措，高质高效抓好各项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切实强化监管合力。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履行监管责任，加强沟通协调和协同配合，建立联合抽查机制，加大抽查力度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不达标的单位进行全面整改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教育局将适时赴各县（市、区）进行督导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工作总结。2023年12月1日前，县卫生健康局与县教育局汇总和审核抽查结果，及时上报工作总结和抽查结果。

县卫健局联系人：魏会娜

联系电话：5801751

县教育局联系人：学    校：靳  娜 5807756

                托幼机构：李  珮 5890176

校外机构：张学勇 5802706

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人：高立宁

联系电话：5789621

县卫生计生综合执法大队联系人：王建召

联系电话：5789602

附件：

教室（教学场所）采光和照明抽查结果汇总表



